一、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标的名称)
	预计年用量
	单位
	预算

单价
	备注

	1
	医用干式热敏胶片A（10*12in）
	3600
	张
	4元/张
	本项目数量为暂估量，具体以实际发生量作为结算依据。

	2
	医用干式热敏胶片B(14*17in)
	10800
	张
	5.5元/张
	


二、技术要求

★1、成像方式：干式热敏成像（明室操作），非碳粉、非喷墨、非文印成像打印；

2、结构组成：由PET基板、热敏层和保护层组成；

3、规格尺寸14×17（in）、10×12（in）；

★4、分辨率≥320dpi；

★5、灰阶≧12bit；

6、密度≥2.6；

7、主要性能参数指标：胶片环保安全无污染，且胶片不含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

8、有效期≥12个月

9、满足CT、DR、MR,乳腺X线摄影等影像设备图像打印；无需每盒打印测试胶片，避免浪费；

10、提供两种规格型号样品。

注：用“★”标注的技术参数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予以证明。相关技术证明文件是指：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白皮书、产品说明书、产品彩页，提供其中之一即可。

三、商务要求

1.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
2.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医用热敏胶片的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扫描件和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证明材料扫描件，否则视为商务要求未完全响应。
3、技术支持 

3.1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3.2成交供应商负责供货、运输、卸货及设备安装。

3.3成交供应商须提供配套的的医用干式热敏胶片直接打印机以及相关硬件设备在合同存续期内供采购人使用（采购人仅拥有使用权）。
3.3.1医用干式热敏胶片直接打印机片盒不少于2个，兼容不同规格打印胶片同时打印。

3.3.2成交供应商须实现相关系统软件与医院信息化系统进行对接，与医院现有的PACS端口的连接，实现两院区信息互联，费用含在总投标价中。
3.3.3自助打印设备数量及功能要求

	安装位置
	设备类型
	数量（台）

	南院影像科
	医用干式热敏胶片直接打印机
	1

	东院影像科
	医用干式热敏胶片直接打印机
	1


质保及售后服务：

4.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所有打印机每月故障率不得高于7%。故障率=（打印机总维修时间+打印机总停机等待时间）/（24小时*天数*打印机数量*100%），若故障率超过7%，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4.2成交供应商所投货物须提供至少2年的质保服务（自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退、包换，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投标价中。
4.3成交供应商须设有7×24小时维修服务电话，负责解答用户在货物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4.4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须1小时内响应,电话响应无法解决，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接报修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需免费提供备品备件供采购人使用。质保期内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修复，对于无法修复的情况，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
5、培训：

5.1成交供应商应对用户的操作人员提供现场培训。

5.2现场培训能够根据用户需要，合理安排，使用户能够全面掌握设备的工作原理，熟练独立操作设备，并能够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与保养，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

5.3以上培训费用含在总投标价中。
6、供货期：本项目分批次进行交货，自合同签订后，接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6小时内按采购人需求进行供货。

7、供货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
8、验收：
8.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承诺进行验收。招标文件没有规定和投标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所有需要质检部门进行检测才能使用的设备，投标报价中必须包含首次检测费用。
8.2货物在验收时，供应商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涉及进口的部件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厂商质保承诺、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必要文件。

8.3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

8.4本项目所采购的产品如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合同签订后，验收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节能产品清单查询截图，否则采购人不予验收通过。

8.5本次项目采购所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要求均应符合“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文件要求，必要时由采购人在履约验收环节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成交供应商出具检测报告。

8.6如与国家、安徽省、马鞍山市医用耗材采购相关政策冲突，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9、付款方式：

分批供货，7日内供货；每批货验收合格后12个月后支付该批次金额100%；
